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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調整方向」第 2 場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B1 第 1 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記  錄：蔡佾蒼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議題簡報說明：略。 

陸、決議： 

本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機關所提意見，請業務單位

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續研訂參考。 

柒、散會：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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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一、戴助理教授秀雄 

（一）議題一、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依目前規劃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係管制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詳細之使用細目，再依容

許使用項目性質編定使用地，若已規範如此詳細之使用項

目、細目，編定使用地之意義為何，另複雜之管制架構會否

造成下級機關或地方政府執行困難。 

2.考量管理可行性，且因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需

求，建議中央應以訂定土地使用管制之操作原則為主，管

制項目可考量精簡或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依業

務需求或地域特性訂定，避免管制規則過於繁雜、剛性。 

3.依據國土計畫法，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

可係由內政部審議，則應經申請同意使用是否亦由中央處

理。 

4.為明確了解土地使用管制制度轉換造成影響，建議應研擬

相關之對應表，例如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可編定之使用

地差異、同一使用地於不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之使用項

目差異等，以清楚顯示容許使用項目、細目、用地別，以及

功能分區分類之對應情形。 

（二）議題二、國土計畫法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 

有關會議資料所列待討論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就部分項

目意見如下： 

1.針對與原住民土地相關之使用項目新增需求，「原住民族傳

統耕作慣俗使用」應屬農作使用性質，得否另行透過使用

許可予以計畫管制，且亦應考量或涉及其他目的事業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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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准許；「原住民族傳統獵寮使用」之「獵寮」，其原始態

樣係簡單搭建之臨時性構造物，如給予使用項目，日後是

否衍生建築行為造成管制漏洞；「原住民族傳統祭儀場所」

得否歸類於既有宗教設施項目，且是否需採應經同意使用

等管制方式。有關前開設施需求是否須獨立給予容許使用

項目及細目，請再審慎考量。 

2.「沼氣發電」設施除一般堆肥設施外，無論屬乾、溼式處

理方式均須鄰接燃燒、渦輪發電機等必要設施方能發電，

且包含電力升壓、連接大電網等實務運作考量，建議沼氣

發電設施應視為能源設施處理。 

3.針對是否新增逕流分擔設施、出流管制設施等項目，建議

併同農田水利設施進行綜合考量。 

（三）議題三、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編定 

1.有關新增宗教用地，是否可將原住民族之傳統祖靈信仰一

併納入使用範疇。 

2.將電信用地、郵政用地、氣象用地等個別編定是否過於細

分，建議就必要性、使用性質、面積規模等再與交通主管機

關討論。 

二、陳簡任技正荔芬 

（一）有關國土計畫法下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以本次會議資料

來看，內政部想將整個國土有秩序的管理，落實計畫管制，

理念都非常正確，但執行起來卻忽略了需耗費非常高的行

政成本，相關使用管制細緻到除了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外，連容許使用細目都要訂，而且還區分為不同的功能分

區及分類，整個管制體系比起目前制度更加龐大及複雜，

中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是否需管到每一塊土地的容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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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細目?未來地方政府第一線人員執行上是否會有困難?

民眾的了解及接受度，都會受到考驗。 

（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7條的立法意旨，其實已經說明了中

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所應扮演的角色，為協調部門計畫與

空間計畫之間的競合及衝突，亦即在功能分區及分類下，

不同性質的使用間如何管理及協調，若該項使用已經同意

容許納入該功能分區，其使用細項應交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去訂定。這也是行政院 103年 10月 2日核定之「打

造產業綠色通道產業用地利用管理制度檢討及改善方

案」其中改進建議事項之一，內政部地政司也配合修訂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將例如農作產銷設施或農村再生

設施之細項，回歸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去認定，如果現在中

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又把這些拿回來自己訂，豈非走回頭

路。 

（三）目前行政院正積極推動地方創生，院長也明白宣示相關土

地法規需鬆綁，可是若以附件一的表來看，城 3原為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為鄉村區之原住民土地範圍，惟相關農作產

銷、水產養殖、畜牧等設施皆不允許使用，但這些設施在

原本鄉村區的乙種建築用地是免經申請許可的使用，未來

若原鄉地區想運用既有鄉村區閒置用地發展產業，可能都

將面臨困難，建議內政部對於未來的土地使用管制制度還

是能儘量朝簡政便民的方向去規劃設計。 

（四）就議題一之管制方式而言，現行制度是使用分區下有使用

地，每種使用地下再有容許使用項目及容許使用細目，為

四個階層；而會議資料中所研議的是功能分區下有分類，

然後直接跳到容許使用項目及容許使用細目，最後才決定

編定何種使用地，共有五個階層，並對應於 18 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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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及分類，區分為免經同意、應經同意(使用許可

申請)或不允許使用三種准駁形式，前段類似都市計畫方

式，以分區對接使用行為進行土管，最後又要對於這些不

同的使用行為賦予其一個使用地的名稱，使得該使用地並

沒有太大的實質管制意義，因為所有的管制效力全部要回

到不同功能分區分類下的 348種容許使用細目，這樣的制

度設計恐容易讓外界更加混淆及誤解。惟現階段不可能將

使用地廢除，因為國土法有明定，但依國土法第 22、23條

規定，並沒有容許使用項目及容許使用細目之規定，只有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免經申請使用同意項目」、

禁止或限制使用等，建議在國土計畫法所規定之架構下簡

化土地使用管制層次，不一定要受限於以往的框架，重新

思考整套制度設計。 

（五）有關議題二國土計畫法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由於各

容許使用細目為正面表列，此種管制較為剛性且欠缺彈性；

部分細目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專業，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另訂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認定，因此，未來若全

部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審認相關容許使用細目，是否有執

行或操作之困難?另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旦修訂其認

定原則，則附件二之容許細目勢必配合增修訂，否則將容

易導致部會間法令競合問題。另部分容許使用項目係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角度或現行規定所整理，但從土地使用

機關的立場，是否有必要訂定?例如寵物骨灰撒葬區跟殯

葬用地，對土地使用主管機關而言，都是作為殯葬相關設

施使用，是否有必要訂為不同容許使用項目，建議再斟酌。 

（六）至於議題三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編定項目，擬將甲、乙、

丙種建築用地合併稱為「建築用地」或「居住用地」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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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容易與住宅使用相互聯想，惟其亦包含商業使用，

稱「居住用地」恐較不妥適；另農舍係歸類為「農業設施

使用」，但農舍其實可作為居住、零售甚至民宿使用，因其

性質特殊，建議是否有需要單獨予以歸類。 

三、袁科長世芬 

（一）議題一、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

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擬定管制規則，

其管制內容需較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全國一致性)

嚴格或寬鬆？ 

2.「隔離綠帶設施」於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係為加強

保育或與開發基地之周圍農業用地予以隔離或緩衝，而國

1仍容許作隔離綠帶設施，是否意謂仍有開發行為之需要？

是否符合劃定國 1之性質與目的？ 

（二）議題二、國土計畫法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 

1.「殯葬設施」係指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及

骨灰（骸）存放設施，其業務為民政司所職掌，主要是處理

人的遺體；而農委會主管之「寵物殯葬設施」係處理寵物

(非動物)遺體。 

2.出流管制設施與逕留分擔設施所指為何？ 

（三）議題三、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編定 

1.功能分區/分類面積大，不可能直接就土地進行管制，故編

定使用地有其必要，而其項下之容許(可)使用項(細)目亦

應符合功能區及其分類之性質，欲簡化其項(細)目，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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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即知，實有其困難度。 

2.未來不同之容許使用項(細)目將有不同之使用地編定，若

同一塊農地作農舍(農業設施)、農耕使用，均與農業經營

有關，是否需辦理地籍分割？其農業設施用地(農業設施)、

農業生產用地(農業使用)，2 者範圍(面積)應如何界(認)

定？是否會造成農地細分問題？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有關森林及保育相關相關容許使用項目、細目及其於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使用情形，本局前於 107年 10月 15日

召開會議，邀請國有林管理單位及保育單位研商取得共識，

並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以林企字第 1071710777 號函，將

相關彙整表檢送農委會在案。 

（二）議程資料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調整評估原則，及保留或

新增使用地類別判準原則，本局無修正建議。惟就後續實

務執行，本局提供建議意見如下： 

1.依會議議程資料，未來國土計畫之管制方式，應視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如屬符合規定者，

始按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給予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以利後續管制作業。 

2.上述管制方式下，使用地之管制效果為何？是否如同現行

部分使用地類別考量自然或地理條件差異？建議營建署予

以釐清。例如：農發 3 之農作使用及林業使用皆為「免經

同意使用項目」，則林業用地是否得作農作使用，並轉換為

農業生產用地。 

3.又國土計畫之使用地原則以現行使用地直接轉換，第 1 次

編定之使用地及後續依容許使用而變更編定之使用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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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是否不同？如同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0條第 6項規定：「依第 4項規定申請變更編定之土地，其

使用管制及開發建築，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

事業計畫辦理，申請人不得逕依第六條附表一作為興辦事

業計畫以外之其他容許使用項目或許可使用細目使用。」。 

4.會議議程「附件 3、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對應之使用地」，

單一使用項目僅對應單一使用地。例如：使用細目「造林、

苗圃」對應為林業用地。惟現行造林、苗圃等林業使用，除

林業用地外，並容許於農牧用地、養殖用地、礦業用地、遊

憩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殯葬用地等，係考量此種使用行為

與各該使用地之性質相容或屬降限利用，無需令使用人變

更使用地。未來國土計畫下，各該使用地是否僅限作議程

資料附件 3 對應之使用細目，請營建署釐清，以利本局作

政策研析。 

5.議程資料附件 3 之國土保安用地對應綠地、隔離設施等使

用，應考量現行非都市土地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者，多因

該土地屬保安林範圍，符合作國土保安用途。惟保安林非

以綠地或隔離綠帶等使用為目的，則該類國土保安用地未

來應轉換為何種使用地？請營建署釐清。 

五、經濟部水利署 

因應水利法修正納入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等相關規定，並考

量逕流分擔設施、出流管制設施與水利設施範疇並不相同，

參考水土保持設施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使用，為實務管

理所需，仍建議於容許使用項目新增逕流分擔設施、出流管

制設施。 

六、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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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未來國土計畫法下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是否仍須編

定使用地，考量實務管理及作業需求，編定使用地仍有其

必要。 

（二）目前規劃之土地使用管制架構仍延續原非都市土地管制

規則，採容許使用項目正面表列方式，惟因應土地使用型

態多元且變化快速，可否研議將容許使用項目改為負面表

列，以增加管理彈性。 

（三）現行甲種、乙種、丙種建築用地得作無公害小型工廠使用，

未來前開用地整合為建築用地後，是否仍得容許無公害小

型工廠使用，諸如此類原屬合法使用，經制度轉換後或無

法設置之相關設施，其既有權益如何保障。 

（四）針對現行未劃定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空白地處理方式為

何，中央是否已有相關配套措施。 

（五）有關原農牧用地區分為農業生產用地、農業設施用地，因

二者同屬農業使用範疇，考量行政作業成本及制度轉換時

或將造成困擾，建議無須區分。 

（六）動物保護相關設施於城鄉發展地區第 2-1 類、第 3 類為

免經申請同意使用，惟考量前開分區屬人口集居區域，且

動物保護相關設施因其使用行為或屬鄰避設施性質，建議

改為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七）考量實務使用需求，「私設通路」得否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城鄉發展地區第 2-1 類以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使

用。 

（八）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4條第 3項，屬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

資源地區者之使用許可，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則其應經申請同意使用之項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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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直轄市、縣（市）國土機關辦理。 

六、南投縣政府 

（一）以現行法規而言，私設通路僅出現於農牧用地上，其附帶

條件為限於集村方式興建農舍，或甲種、乙種、丙種、丁

種建築用地面臨建築線無道路可出入需要者，其設置過程

須經農業單位同意，亦需繳交農牧用地變更回饋金，未來

國土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列之私設通路，是否與現

行使用性質相同，如相同（作道路使用）則建議不予編定

為農業生產用地。 

（二）本縣轄內現有多家露營場所，因應業者輔導管理合法化需

求，未來是否有訂定彈性管制之可能。 

（三）如依目前規劃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使用情形及對應

之使用地編定，杉林溪遊樂區未來應編定為何種用地，可

否參酌現況情形進行使用地編定，建議再予考量。 

七、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議題一、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1.目前本署於相關會議業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因

地制宜，於直轄市、縣(市)研提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另依國

土計畫法亦容許地方政府自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且法未

明定應制定較中央法令更嚴格之管制內容，如各地方政府

就特定區域有特殊管制需求，得研提相關內容納入縣市國

土計畫或自訂管制規則。 

2.國土計畫法規範「應經申請同意」之使用項目應由國土機

關受理並行使同意權，惟考量業務負荷，未來可研議是否

委辦其他單位辦理。 

3.目前研提各項容許使用項目下均增列「其他」之細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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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土地使用多元性及管理彈性，並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進行認定。 

（二）議題二、國土計畫法下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 

1.有關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仍訂定詳細之容許使用項

目及細目，係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過程，為符合

各機關就實務管理及相關函釋適用等需求，並為便於制度

銜接，爰仍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之項目進行

修訂。至於容許使用細目得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因國土計畫法未授權，需再予研議。 

2.有關「隔離設施」係考量公共設施之建設需求，視情形有

設置需要。 

3.有關農業生產用地、農業設施用地之切割，將再與農委會

討論，並一併確認原屬農牧、畜牧以及養殖用地者，未來是

否亦須切割。 

4.依國土計畫法，現行合法之露營場自得為原來合法之使用，

惟不合法者並無就地合法之可能。 

5.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設施，考量其範疇並不明確，如屬「滯

洪池」一類使用，則既有之水利設施已可容納相關土地使

用行為；如屬相關開發行為附帶之出流管制項目等，應無

新增該項目之必要，就前開設施將再與經濟部水利署研商。 

（三）議題三、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編定 

1.針對國土計畫法下是否仍需編定使用地，因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劃設尺度仍無法如同都市計劃使用分區細緻，為落實

管制並考量制度順利銜接，爰仍須編定使用地進行管理。

惟後續將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執行需求，研

議使用地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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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編定地之轉換及管制方式本署將再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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